
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1、填写《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表》； 
2、团体标准框架草案； 
3、产品类标准需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相关检测（测
试）报告。 

标准起草小组资料收集、调查分析及实验论证 

信函或学会网、团标官网等广泛征求意见，时间不少于 30 天 

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报批稿（含编制说明） 

《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技术审查结论表》 

发文正式立项 

学会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

团标起草 

学会团标牵头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确定任务分工、提出编制进度计划 

立项申请 

立项评估 

通过 

未通过 不予立项 

团标报批稿 

通过 

技术审查 会审：填写《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技术审查结论表》 未通过 修改送审稿 

项目终止 

形式审查 

标委会/常务理事会审查 

发放标准编号 

发布公告 

对团标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

送审稿 

团标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

专家审议：30 个工作日内提出修改意见 

汇总意见分析研究 

团标送审稿、编制说明、《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及相关附件 

团标征求初稿及编制说明 

通过 

函评：填写《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立项评估专家意见表》 


